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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俊剑 通讯员 黄玲晓

本报讯 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却可能掉酱油瓶。 近日，市民
周先生走在青田县城的大街上，忽然天降一个酱油瓶，玻璃瓶
身在他身边“炸开了花”。 而回顾此事时，周先生仍心有余悸。

“‘砰’一声摔在我的面前，砸了个粉碎，距离还不到 5
米，可把我吓坏了。 ”周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他正经过华庭街
国都大酒店后厨出口附近， 突然一个玻璃酱油瓶从天而降，

“瓶子砸下来之后，我马上抬头看，看到酒店二楼厨房有个人
正把头往回缩。 ”

“究竟是谁把这么危险的东西扔下楼的？ ”周先生又惊又
怕，立刻向物业反映此事，并报了警。 为找到这个酱油瓶的“出
处”，鹤城派出所民警立即对周边商户进行了走访，但由于人口
流动性大、监控缺失等原因，暂未查清高空抛物的肇事者。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遇到‘祸从天降’了，这附近小区
的居民经常从位于高层的家中直接把垃圾扔下楼。 ”周先生
说，虽然垃圾桶就位于不远处的街口，但依然有居民为图省
事直接从窗户往楼下扔垃圾。

据了解， 高空抛物现象在华庭街附近的小区时有发生，
被从天而降的垃圾砸中的过路市民也不少。“剩饭剩菜、垃圾
袋、纸巾这些东西从楼上扔下来，我已经看到好几次了。 有一
次，一袋稀饭还砸中了一个路人，塑料袋当场破裂，那人身上
淋满了稀饭。 ”居住在附近的一位阿姨告诉记者，还有一次，
一位路人推着婴儿车路过此地时，从天而降的一大袋垃圾正
好砸在婴儿车上，所幸的是，当时婴儿车上并没有孩子。

“我的店门口经常出现楼上扔下来的垃圾， 乱七八糟什
么都有。 最严重的一次，我丈夫刚从门外进来，楼上就掉下一
块石头，要不是他提早进来了那么几秒钟，后果真是不堪设
想。 ”附近一位商户告诉记者，华庭街上还有一家辅导机构，
每天都有学生进进出出，高空抛物严重威胁孩子们和附近居
民的安全。

高空抛物不仅缺德，一旦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抛物
者还需承担法律责任。 据浙江汇时律师事务所主任吴津律师
分析，从法律责任上看，高空抛物是一种危害公共卫生与公
共安全的违法行为，轻则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重则构成
违法犯罪。 根据抛物者的故意程度，高空抛物行为可构成故
意杀人、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及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 一旦构成犯罪，不仅需要赔偿，还需
要承担刑事责任。

“砰”的一声 从天而降一个“炸弹”
他定睛一看 竟是个酱油瓶
高空坠物频现，如何有效治理？

阅读提示

近期，各地高空坠物事故频频发生，近日，在青田也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案例。 市民周先生走在
大街上，忽然天降一个酱油瓶……周先生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祸从天降”了，附近小区的居民
经常从位于高层的家中直接把垃圾扔下楼。

创新运用“望闻问切”法 征收干部为老百姓量好房算好账

□ 记者 黄俊剑 通讯员 朱泽斌 吴昊炅

本报讯 7 月 9 日上午 7 点，天下着大雨，在岩
泉街道青林村， 市区城中村改造房屋监测认定二组
的工作人员来到被征收户叶某家， 开始了一天的检
测认定工作。叶某感叹道：“征收干部来得可真早！工

作也细致，全村人的名字都记得，每户情况都一清二
楚！ ”

据了解， 岩泉街道青林村是今年市区城中村改
造体量面积最大的村，上报现场勘踏 389 户，当日勘
踏 15 户，一个月来已认定 200 多户，计划 7 月底完
成全部认定工作。 据组长高和平介绍，监测认定进展
如此顺利，得益于他们创新运用的“望闻问切”法。

高和平告诉记者，所谓“望”，就是从外观上看房
子有无加建、墙体有无修改；看内部楼层有无升降，
结构有无调整；细节上，看墙体斜度测算面积有无增
减，墙体边线有无改变。“闻”，就是多方听取房屋相

关信息，听户主怎么说、邻居怎么说、村民怎么说。“问”，
就是广泛收集问询情况反馈，问户主、问村干部、问老人、
问群众，问历史、问人情、问房屋用途、问时间节点等。
“切”， 就是充分利用手头信息材料， 做好问题的探究研
判。

“不同地类的标准不一，群众利益无小事，一分一毫
都要算清楚。 ”高和平说，监测认定有专业的团队，队员
是来自国土、建设、不动产、测绘中心等单位和部门的专
业骨干。 通过“望闻问切”法，“望”得见修改细节，“闻”得
见工作所需，“问”得清关键信息，“切”得中问题要害，为
被征迁户量好房子、算好账目，让群众心服口服。

� � � � �高空抛物伤人有“连坐”风险
此前我市法院已审理多起此类案件

� � � �法律规定：
《民法通则》第 126 条规定：建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
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
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但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除外。

《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规定：从建
筑物中抛掷物品或从建筑物上坠落的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体侵
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

案例一：
2012 年 4 月 28 日，在市区后庆小

学读二年级的贝贝放学后走路回家，经
过灯塔小区 97 幢楼下时， 被一块从高
空坠落的琉璃瓦砸中了头部。 经过 33

天的住院治疗， 贝贝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经鉴定，贝贝构成 9 级残疾，遗留脑外伤
所致精神障碍。 2015 年 5 月，该案审结，
灯塔小区 97 幢 62 户共赔 18 万余元。 据
了解，该案是我市第一起高空坠落物损害
赔偿纠纷案。

案例二：
2016 年 3 月 7 日， 遂昌县北街一住

宅楼外墙水泥块脱落，将路过的小学老师
周某砸中致死，周某家属将整栋楼两个单
元 33 户业主全部起诉至法院。 2017 年 5
月， 遂昌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33 户业主
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认为外墙属于整栋楼
业主共有，虽然该事故是由一单元外墙脱
落引起，但包括二单元在内的全部业主都
要共同担责。 法院最终判决 33 户业主赔
偿家属 989877.90 元 ， 每户承担赔偿
29996.30 元。

高空坠物
危害究竟有多大？ 有何防范措施？

� � � �根据物理原理计算，高空抛下的物
品质量再轻 ，只要高度够高 ，冲击力都
不容小觑，央视新闻曾发布了这样一组
数据：

麻将 (20 克 )：20 楼飞下可致人骨
折。

西瓜皮(巴掌大)：25 楼飞下如击中
头部可致人死亡。

铁钉 (4 厘米长 )：18 楼甩下可插入
颅骨。

空易拉罐：25 楼抛下可致人死亡，
15 楼抛下可砸破头骨。

鸡蛋：25 楼抛下可致人死亡；18 楼
抛下可砸破头骨；8 楼抛下可致人头皮
破损；4 楼抛下可致人头顶起脓包。

面对高空坠物，有何防范措施？
改善窗户设计： 一些国家出台规定，

高层建筑物窗户只能向内开。在一些城市
中 ，临街的窗缝连胳膊都伸不出去 ，极大
降低了坠物的可能。

通过摄像头实时搜集证据，锁定责任
人： 杭州余杭昌运里小区 17 幢高楼装了
47 个防高空抛物摄像头 ， 摄像头角度经
过调试，只拍摄每层楼的窗户和阳台。 此
后 ，不仅未发生坠物事件 ，还有效防范了
入室盗窃情况。

通过立法震慑： 有法律工作者建议，
将抛物 、坠物列入刑事犯罪范畴 ，通过立
法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

■ 新闻链接：


